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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溃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四十

届会议提出报告；

8. 决定将题为“ 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” 的项目列

入第四十届会议临时议程。

1984年12月12日

第97次全体会议

39/55. 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

大会，

回顾其关于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的1974年12月

9日第3265B(XXIX)号、1975年12月11日第3476

B(XXX)号、1976年12月10日第31/73号、1977年

12月12日第32/1!3号、1978年12月14日 第33/65

号、1979年12月11日第34/78号、1980年12月 12

日第35/148号、1981年12月9日第36/88号, 1982 

年12月9日第37/76号和1983年12月15日 第38/

65号决议，

重申其信念在世界各区域建立无核武器区是可

对不扩散核武器和全面彻底裁军这两项目标作出最有

效贡献的措施之 一 ，

相信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同在其他地区一 样， 将

增强该地区各国的安全， 使其不成为使用或威胁使用

核武器的对象，

注意到南亚各国政府最高领导人发表的声明， 重

申他们保证不取得或制造核武器， 并将其各自核方案

专门用于促进其人民的经济和社会进展，

回顺大会在上述各决议中请南亚地区国家和其他

可能有兴趣的无核武器邻国， 竭尽一 切努力建立南亚

无核武器区， 同时避免采取 任何有背 这 项 目 标 的行

动，

又回顾大会第3265B(XXIX)号决议请秘书 长 为

该决议所提及的协商召开会议， 并为促进建立南亚无

核武器区的努力， 提供必要的援助，

铭记着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《最后文件沪第60至

63段中关于建立无核武器区包括在南亚地区建立无核

武器区的规定，

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， 10

1. 重申在原则上赞同南亚无核武器区的概念；

2. 再次促清南亚各国和其他可能有兴趣的无核

武器邻国， 继续为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作出一 切可能

努力， 同时不采取有背这项目标的任何行动，

3. 溃尚未这样做的核武器国家积极响应这项提

案， 并对建立南亚尤核武器区的努力给予必 要 的合

作；

4. 请秘书长为促进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的努力

提供必要的援助， 并就此问题向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提

出报告；

5. 决定将题为“ 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” 的项目列

入第四十届会议临时议程。

1984年12月12日

第97次全休会议

39/56. «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

大会，

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

用的常规武器公约》

回顺其1977年12月19日第32/152号、1980年

12月12日第35/153；号、 1981年12月9日第36/93

号、1982年12月9日第37/79号 和1983年12月15

日第38/66号决议，

满意地回顺其于1980年10月10日通过了《禁止

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
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＂及其《关于无法检测的碎片的议

定书（议定书一 ）》，《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（水雷）、 饵

雷和其他装置的议定书（议定书二））和《禁止或限制使

用燃烧武器议定书（议定书）》， 11

重申其信念： 普遍就禁止或限制使用特定常规武

器达成协议将可大大减轻平民和作战人员的痛苦，

'0A/39/ 434。
"A/CONF. 95/15和Corr. 2, 附件一。 关于公约及其议

定书的铅印本， 请参看｛联合国裁军年鉴>, 第5卷：1980年
（联合闱出版物， 出售品编号：C. 81. IX. 4),附录七。


